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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2001_c36_53194.htm 一、韩国国际私法的发展 1962

年1月15日，韩国通过“法律第966号”公布了《韩国涉外私

法》，此后近40年间，除了根据1999年2月5日的《海难审判

法》将第47条中的用语“海难救助”改为“海洋事故救助”

之外，这部法律没有经过修改。其间，大法院的一些判决对

《涉外私法》的内容有所修正，其中一些修正后来被新的国

际私法采纳。 在这40年中，国际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有

着巨大发展，电脑和因特网将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另一方面

，在国际私法领域，追求实质适当性的新方法兴起，相关理

论得到发展。1970年以后，世界各国争相制定本国的国际私

法，同时，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作为重心的国际私法统一运动

也开展得十分活跃。在这种现状下，《涉外私法》处于相对

落后的境况，准据法确定方式和内容上的不完善不能适应国

际化时代，因而受到很多指责和非难。例如，家族法领域中

，大部分以夫或父的单方本国法作为准据法，这种规定违反

了宪法保证男女平等的原则。因此，修改1962年《涉外私法

》已成为必需。从1999年4月开始，修改《涉外私法》的工作

启动，到2001年4月，新的《韩国国际私法》公布，7月实行

。韩国2001年国际私法起草、制定情况2001年《韩国国际私

法》的起草、制定经过了严谨、细致的过程，其中很多方法

值得中国在制定国际私法时借鉴。韩国《国际私法》的起草

、制定分为5个阶段：1、“涉外私法修改研究班”的成立和

工作 1999年4月，韩国法务部组织成立了“涉外私法修改研究



班”，由法务部国际法务课课长及检察官、法官、教授、律

师等共9人组成。1999年6月26日至2000年5月13日，该研究班

召开了17次会议。研究班所承担的工作主要是：对外国的立

法和新理论等进行研究后，在研究会议上讨论存在争议的事

项、决定修改方向和采取的方式，研究会议的结果是提出一

个修改试案。2、“涉外私法修改特别分科委员会”的成立和

工作 2000年6月1日，为正式开始修改《涉外私法》的工作，

韩国法务部在法务咨询委员会中成立了一个“涉外私法修改

特别分科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韩国国内国际私法领域造

诣很深的学者和实务者等专家共11人组成，委员长由国立汉

城大学校法科大学李好教授担任。委员会以研究班提出的修

改试案为中心，对主要争议事项集中讨论，经过14次会议后

，与2000年11月4日确定了修改试案。委员会在讨论过程中，

对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各项公约、1980年罗马公约等相关国际

公约以及德国、瑞士、奥地利、日本等先进国家的立法进行

了系统的、综合的研究，并结合韩国的实情，对研究班提出

的修改试案采纳了相当的部分。此外，韩国民事诉讼法学会

、家族法学会、商事法学会、海事法学会等相关学会的意见

也被采纳，并在确定的修改试案中得到适当的反映。3、意见

照会、立法预告及公听会 2000年11月6日至16日，对《涉外私

法》修改试案在政府部门和市民团体中实施意见照会。法务

部的意见照会共邀请了28个机构和团体，包括法院行政处和

外交通商部等政府机关、大韩律师协会等法律团体、经济正

义实践联合和参与联队等市民团体。2000年11月17日至12月6

日，在官报及法务部网站上进行立法预告。为收集国民对修

改试案的意见，2000年11月23日举行公听会。4、确定法律修



改案及提交国会 2000年12月4日，在综合了有关机关的意见照

会及公听会的结果后，法律修正案最终被确定。此后，经法

制处审查（2000年12月5日至12月15日）、党政协会（2000

年12月6日）、次官会议（2000年12月21日第51次会议）、国

务会议（2000年12月26日第52次会议）以后，法律修正案

于2000年12月30日经第216次会议（临时会）向国会提出。5、

国会审议、表决及公布 向国会提出的涉外私法法律修正案

于2001年1月3日被提交给国会中的“法制司法委员会”。由

于法律修正案的第6章“亲族”中的相关内容与国会“妇女特

别委员会”有关，所以，这部分内容于2001年1月6日提交“

妇女特别委员会”。此后，经2001年2月8日第217次国会会议

（临时会）第1次妇女特别委员会商定，为深入讨论，将法律

修正案提交“关于家族及福利法案审查小委员会”。经2001

年2月13日第218次国会会议（临时会）第2次小委员会审查后

，于2001年2月21日在国会妇女特别委员会上对政府草案进行

表决。2001年2月27日第218次国会会议（临时会）法制司法委

员会第5次委员会上商定，为进行深入讨论，法制司法委员会

将涉外私法法律修正案提交法律审查第1小委员会。法律审查

第1小委员会于2001年3月6日审议表决后，于2001年3月7日在

法制私法委员会第3次委员会上作审查结果报告，对修正案进

行逐条审查后，就修正部分进行了表决（有四个地方作了字

句上的修正）。2001年3月8日，第219次国会会议（临时会）

第1次本会议上通过了对涉外私法法律修正案的最后表决，国

会表决完成后，于2001年3月23日将涉外私法法律修正案移送

政府，于2001年4月7日经法律第6465号公布，2001年7月1日实

行。三、韩国2001年国际私法的结构和内容 2001年的《韩国



国际私法》与很多国家国际私法不同的一点是：法规的内容

基本上是法律选择规则，即主要是确定涉外民事关系应该适

用的原则和准据法，除了第2条对国际裁判管辖作了原则性的

规定以及第27条和第28条中涉及了消费者合同和劳务合同的

管辖权的确定之外，没有有关涉外民事关系的管辖权的确定

及司法协助和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方面的规则。在韩

国，现在这些规则主要设置在《民事诉讼法》、《民事执行

法》、《国际民事司法共助法》等法律及判例中。如果

以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的体例为标准，2001年

的《韩国国际私法》的体例就不够完整，但仅是法律选择规

则就设置了60多条规定，应该是一个较为详细的法规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